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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收购重庆钢铁集团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定义：

本公司：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重庆市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及

H

股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

联交所上市。

母公司：指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重庆市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48.23%

。

重庆电子；指重庆钢铁集团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

一间在中国重庆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协议：指由本公司与母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订立的协议，据此，母公司将根据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本公司转让被转

让股份。

被转让股份：指重庆电子的

100%

股权。

董事：指本公司董事。

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协议日期：

2010

年

8

月

13

日

（二）订约各方：

1

、转让人

--

母公司

2

、承让人

--

本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事项：

重庆电子的全部股本已透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买卖平台公开出售。经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规则及法规规定的

招标过程，本公司已成功中标及与母公司订立协议，据此，母公司同意将其持有重庆电子（母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的

100%

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重庆电子已与母公司订立于

2005

年

1

月

10

日租赁协议， 内容有关重庆电子以年租金额人民币

52,533.89

元使用母公

司的土地，期限自

2005

年

1

月

10

日起计

20

年。 经过协议，母公司将继续出租土地予重庆电子，惟租赁期限将按年计算，租

金则以市价厘定。 上述租赁协议亦构成本公司的一项关联交易。

（四）代价：

代价为人民币

37,861,900

元，须于自协议生效起计五日内过户至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结算中心账户。 本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支付交易代价。 协议代价已透过公开招标以市价厘定。

（五）有关本公司及母公司的资料

本公司主要从事中厚钢板、型材及线材等钢材的制造及销售。

母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从事钢铁产品、耐火材料、设备及备件的生产、采矿、基础设施及建筑维护、设备安装及维护、车

辆运输、有关钢铁工业设计及技术顾问服务、进出口代理、钢材及机电产品贸易等各种业务。

（六）重庆电子的相关资料及财务资料

重庆电子主要从事：计算机软件、电子智能产品、自动化软件及设备的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和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网络、自动化系统集成及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物资计量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销售计算机及硬件和外围设备、智能仪表、计量器具；金属结构件加工（不含高压储藏用金属罐、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机

电设备制造与加工（不含汽车）；有色金属制造与加工（不含稀贵金属）；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的安装、维修、改造（在许可

证核定事项及期限内经营）；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销售、改造、维修（在许可证核定事项及期限内经营）；劳务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财政年度，重庆电子的经审核净利润（扣除税项及非经常项目前后）分别为人民币

1,775,200

元

及人民币

1,584,100

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财政年度，重庆电子的经审核净利润（扣除税项及非经常项目前后）分别为

人民币

4,092,800

元及人民币

3,572,700

元。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重庆电子的经审核净利润（扣除税项及非经常

项目前后） 分别约为人民币

575,800

元及人民币

356,500

元。 重庆电子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净值为人民币

20,207,

400

元。 重庆电子由母公司注册成立，注册及缴足资本为人民币

10,626,000

元。

（七）交易的原因及益处

收购重庆电子是为满足本公司目前及将来的生产经营需求，减少本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的独立性。

本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协议的条款乃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协议项下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16

日

关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增加代销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德邦证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德邦证券各营业网点开始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Ａ

类前端收费模式、

Ａ

类后端收费模式及

Ｂ

类）、博时平衡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博时信用债

券投资基金（

Ａ

、

Ｂ

类及

Ｃ

类）、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Ｂ

类及

Ｃ

类）。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德邦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访问德邦证券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本公司全国统一

客服热线：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关于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的公告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８

）由原裕元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０００１６

）转型而成，由于博

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是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此原裕元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登记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基金份额，在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账户”下，

投资者需要对其持有的裕元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博时注册登记中心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后， 方可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

交易，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博时基金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了《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元）基金份额“确权”登记

指引》，现所有的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包括：博时直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建投、国泰君安、招商证券、海通证

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东吴证券、联合证券、华泰证券、银河证券、光大证券、浙商证券、长

城证券、东方证券、平安证券、财通证券、世纪证券、华西证券、湘财证券、江南证券、大同证券、中信金通、中信万通、国海证

券、中信证券、华林证券、国盛证券、信泰证券、国联证券、安信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广州证券、万联证券、恒

泰证券、南京证券、中银国际、国元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天相投顾、中山证券、渤海证券、厦门证券、华安证券、齐鲁证

券、爱建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信达证券、英大证券、西南证券、大通证券和方正证券。

现因业务发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新增加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原裕

元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到以上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办理确权业务。 具体确权业务受理机构信息如下：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方加春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联系人
：

罗芳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相关《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元）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可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关于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的公告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９

）由原裕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８４６９６

）转型而成，由于博时

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是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此原裕华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登记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基金份额，在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账户”下，投资

者需要对其持有的裕华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博时注册登记中心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后， 方可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交易，

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博时基金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公告了《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华）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

引》，现所有的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包括：博时直销机构、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信证券、广发证券、东吴证券、

光大证券、银河证券、江南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西证券、海通证券、平安证券、世纪证券、中信证券、财通证券、联合证券、大

同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招商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证券、浙商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华泰证券、

中信万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国海证券、华林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信泰证券、安信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

券、广州证券、万联证券、恒泰证券、南京证券、中银国际、国元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天相投顾、中山证券、渤海证券、厦

门证券、华安证券、齐鲁证券、爱建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信达证券、英大证券、西南证券、大通证券和方正证券。

现因业务发展，博时基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新增加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原裕华基金份

额持有人也可到以上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办理确权业务。 具体确权业务受理机构信息如下：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方加春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联系人
：

罗芳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相关《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华）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可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定泗路北侧雅安商厦

Ｃ

号

Ｄ

座

３１０

室

办公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定泗路北侧雅安商厦

Ｃ

号

Ｄ

座

３１０

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宜环

保”）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陕西

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长宜环保：指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宝光股份：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债务纠纷通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沪—中执字第

６３４

号）

裁定，将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１６２０

万股（其中

７６４．１６６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８５５．８３４

万股为限售流通股）过户至华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７．５６％

，构成宝光股份权益变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定泗路北侧雅安商厦

Ｃ

号

Ｄ

座

３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曹杰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６４７３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１４７２６３６３６４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经济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房地产信息咨询；承办展览展

示会；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演出除外）；销售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木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围设备、工艺美术品、通讯

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装饰材料、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仪器仪表、家具、汽车配件；专业承包。 （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专项审

批的，取得审批前，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定泗路北侧雅安商厦

Ｃ

号

Ｄ

座

３１０

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曹杰 总经理 女 中国 无
张军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无
蒋华明 财务总监 男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

份。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根据法院裁定，将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１６２０

万股（其中

７６４．１６６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８５５．８３４

万股

为限售流通股）过户至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占宝光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６％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本次变动前，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１７

，

６７９

，

１７０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２５％

，

本次变动之后，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１

，

４７９

，

１７０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６９％

。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债务纠纷，申请执行人（即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法院同日立案执行，责令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之前向申请执行人偿还借款。 随后当事各放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当事各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十一）项之规

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出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将本公司持有的宝光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７６４．１６６

万股和该限售流通股

股票

８５５．８３４

万股以每股

１６．１０

元的价格过户至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

２０１０

］沪—中执字第

６３４

号）

（四）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本公司本次所转让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质押至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次受

让方）。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卖出股份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共出售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二、交易价格区间

本公司卖出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在

５

月

１０

日的价格区间为

１７．１１

元至

１８．９０

元。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杰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宝光股份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联系人：李文青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宝光路

５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联系传真：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宝鸡市

股票简称 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持股数量

：

１７

，

６７９

，

１７０

股 持股比例
：

８．２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７．５６％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１

，

４７９

，

１７０

股持股比例
：

０．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曹杰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１５

号金丰城大厦

２

层

Ａ２３

楼

办公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路

２００１

号华安大厦

２７－３０

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恒

投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陕西

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指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宝光股份：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债务纠纷通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沪—中执字第

６３４

号）

裁定，分别受让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２４８０

万股（其中

６６４．１６６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１５．８３４

万股

为限售流通股）和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１６２０

万股（其中

７６４．１６６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８５５．８３４

万股为

限售流通股）。 共计

４１００

万股（其中

１４２８．３３２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２６７１．６６８

万股为限售流通股）占宝光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１２％

，构成宝光股份权益变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１５

号金丰城大厦

２

层

Ａ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李光荣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２９７５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２９５２８Ｘ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各类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飞机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

险、财务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损失保险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办法定保险、代理国外保险公司办

理检验、理赔、追偿等有关事项、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路

２００１

号华安大厦

２７－３０

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李光荣 董事长 男 中国 无
陈爱民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无

蔡生 副董事长
兼总裁 男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

７

，

９２０

万股股

票，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２％

，除此之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根据法院裁定，分别受让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２４８０

万股（其中

６６４．１６６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１５．８３４

万股为限售流通股）和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１６２０

万股（其中

７６４．１６６

万

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８５５．８３４

万股为限售流通股）。 共计

４１００

万股（其中

１４２８．３３２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２６７１．６６８

万股为限售

流通股）占宝光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１２％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本次变动前，本公司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债务纠纷，申请执行人（即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同日立案

执行，责令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之前向申请执行人偿还借款。 随后当事各放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当事各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十一）项之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出

具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沪—中执字第

６３４

号）裁定如下：

（

１

）将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证券“宝光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６６４．１６６

万股和该限售

流通股股票

１８１５．８３４

万股以每股

１６．１０

元的价格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

２

）将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证券“宝光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７６４．１６６

万股和该限售流通

股股票

８５５．８３４

万股以每股

１６．１０

元的价格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本次共计受让

４１００

万股 （其中

１４２８．３３２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２６７１．６６８

万股为限售流通股）， 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１９．１２％

。

（四）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本公司本次受让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质押至本公司。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卖买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本公司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光荣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宝光股份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联系人：李文青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宝光路

５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联系传真：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宝鸡市

股票简称 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９．１２％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
：

１９．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可能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李光荣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办公通讯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恒

投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陕西

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茂恒投资：指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宝光股份：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债务纠纷通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沪—中执字第

６３４

号）

裁定，将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２４８０

万股（其中

６６４．１６６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１５．８３４

万股为限售流通股）过户至华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占宝光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５７％

，构成宝光股份权益变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法定代表人：张荣华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３３０２７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１７７２３５６８７２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通讯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政府南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张荣华 执行董事 男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

份。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根据法院裁定，将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２４８０

万股（其中

６６４．１６６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１５．８３４

万

股为限售流通股）过户至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占宝光股份总股本的

１１．５７％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本次变动前，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７

，

２７９

，

１７０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２．７２％

，

本次变动之后，本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２

，

４７９

，

１７０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１６％

。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债务纠纷，申请执行人（即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法院同日立案执行，责令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之前向申请执行人偿还借款。 随后当事各放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当事各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十一）项之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出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将本公司持有的宝光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６６４．１６６

万股和该限售流通股股票

１８１５．８３４

万股以每股

１６．１０

元的价格过户至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

２０１０

］沪—中执字第

６３４

号）

（四）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本公司本次所转让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质押至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次受让

方）。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卖出股份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共出售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二、交易价格区间

本公司卖出宝光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在

５

月

１０

日中的价格区间为

１７．１１

元至

１８．９０

元。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荣华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宝光股份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联系人：李文青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宝光路

５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联系传真：

０９１７－３５６１５１２

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宝鸡市

股票简称 宝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持股数量

：

２７

，

２７９

，

１７０

股 持股比例
：

１２．７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１．５７％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２

，

４７９

，

１７０

股持股比例
：

１．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张荣华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４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恒投资”）及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宜环保”）发来的有关文件获悉： 上述股东因为债务纠纷，经申请执行人（即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沪—中执字第

６３４

号））裁定如下：

一、将茂恒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

，

４８０

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６６４．１６６

万股和限售流通股

１

，

８１５．８３４

万股）以每股

１６．１０

元的价格过户至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二、 将长宜环保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

，

６２０

万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７６４．１６６

万股和限售流通股

８５５．８３４

万股） 以每股

１６．１０

元的价格过户至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本次法院裁定执行结束后，茂恒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减至

２

，

４７９

，

１７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

，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祥见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长宜环保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减至

１

，

４７９

，

１７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９％

，均为无限

售流通股（祥见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法院裁定执行结束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受让本公司股份

４

，

１００

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４２８．３３２

万

股，限售流通股

２

，

６７１．６６８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１２％

，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祥见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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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 7

日星期二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００ １３９

，

８５８

，

６６３．３１ １００

，

７５２

，

２３４．０２ １６８

，

９３３

，

６２６．９３ １

，

５００

，

２９５

，

０５３．２６ １

，

０３８

，

８１０

，

０２８．００ １５３

，

８６２

，

８６２．４０ ９５

，

０６５

，

７００．６６ ２００

，

８５９

，

３７２．５７ １

，

４８８

，

５９７

，

９６３．６３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００ １３９

，

８５８

，

６６３．３１ １００

，

７５２

，

２３４．０２ １６８

，

９３３

，

６２６．９３ １

，

５００

，

２９５

，

０５３．２６ １

，

０３８

，

８１０

，

０２８．００ １５３

，

８６２

，

８６２．４０ ９５

，

０６５

，

７００．６６ ２００

，

８５９

，

３７２．５７ １

，

４８８

，

５９７

，

９６３．６３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１６

，

９３２

，

７５９．５６ －１６

，

９３２

，

７５９．５６ －１５

，

９７０

，

７８７．４２ －２１

，

５３０

，

４７４．９２ －３７

，

５０１

，

２６２．３４

（

一
）

净利润
２１

，

２４３

，

５０８．９６ ２１

，

２４３

，

５０８．９６ －２１

，

５３０

，

４７４．９２ －２１

，

５３０

，

４７４．９２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５

，

９７０

，

７８７．４２ －１５

，

９７０

，

７８７．４２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１

，

２４３

，

５０８．９６ ２１

，

２４３

，

５０８．９６ －１５

，

９７０

，

７８７．４２ －２１

，

５３０

，

４７４．９２ －３７

，

５０１

，

２６２．３４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８

，

１７６

，

２６８．５２ －３８

，

１７６

，

２６８．５２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３８

，

１７６

，

２６８．５２ －３８

，

１７６

，

２６８．５２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００ １３９

，

８５８

，

６６３．３１ １００

，

７５２

，

２３４．０２ １５２

，

０００

，

８６７．３７ １

，

４８３

，

３６２

，

２９３．７０ １

，

０３８

，

８１０

，

０２８．００ １３７

，

８９２

，

０７４．９８ ９５

，

０６５

，

７００．６６ １７９

，

３２８

，

８９７．６５ １

，

４５１

，

０９６

，

７０１．２９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半年度 单位：元

(

上接
D88

版
)

７．２．４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表附后
)

７．２．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表附后
)

７．３

报表附注

７．３．１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

本公司之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计提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比例变化前后和
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现计提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比例情况如下

：

账龄 原计提比例
（

％

）

现计提比例
（

％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

—

２

年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

３

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５０．００

３

—

４

年
５０．００

４

—

５

年
８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

该项会计估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变更
，

已经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

，

根据规定本次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

应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

，

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

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

经测算
，

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减少公司

２０１０

上半年净利润约为
４２９

万元
。

７．３．２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

武汉马应龙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

湖北马应龙连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南京马应龙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长青肛肠医院有限公司
、

宁波拜特测
控技术有限公司

、

天津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鸡西市贝特瑞石墨产业园有限公司
。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

北京融富源咨询有限公司
、

海南胜安农场有限
公司

、

海南鸿安农场有限公司
。

７．３．３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

○

年八月十七日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００ ２６３

，

５７４

，

０８１．５８ １００

，

７５２

，

２３４．０２ ５６９

，

９９９

，

９１４．３５ －１４

，

０７５

，

１２８．６９ ９７４

，

１０７

，

２０４．３３ ２

，

９８５

，

１０８

，

８３４．５９ １

，

０３８

，

８１０

，

０２８．００ １９９

，

４８０

，

６１２．１５ ９５

，

０６５

，

７００．６６ ４０５

，

３３１

，

３１５．６６ －１３

，

９３２

，

７２０．４８ ７６９

，

６０５

，

６７８．４７ ２

，

４９４

，

３６０

，

６１４．４６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００ ２６３

，

５７４

，

０８１．５８ １００

，

７５２

，

２３４．０２ ５６９

，

９９９

，

９１４．３５ －１４

，

０７５

，

１２８．６９ ９７４

，

１０７

，

２０４．３３ ２

，

９８５

，

１０８

，

８３４．５９ １

，

０３８

，

８１０

，

０２８．００ １９９

，

４８０

，

６１２．１５ ９５

，

０６５

，

７００．６６ ４０５

，

３３１

，

３１５．６６ －１３

，

９３２

，

７２０．４８ ７６９

，

６０５

，

６７８．４７ ２

，

４９４

，

３６０

，

６１４．４６

三
、

本年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

６１

，

７１５

，

１５０．９１ １５１

，

２６３

，

７３１．８５ ３４６

，

８１８．１８ －４

，

６４０

，

３３９．９１ ２０８

，

６８５

，

３６１．０３ －２

，

８１１

，

４３６．１９ １５５

，

０６４

，

３７９．９２ ５

，

６２６

，

８０２．９６ ４７

，

５９５

，

５４５．７１ ２０５

，

４７５

，

２９２．４０

（

一
）

净利润
１８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３７ ６６

，

４４９

，

５２８．７２ ２５５

，

８８９

，

５２９．０９ １５５

，

９４３

，

４１３．０３ ８３

，

８６７

，

３６７．２７ ２３９

，

８１０

，

７８０．３０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１０４

，

１０１

，

４９４．４９ ３４６

，

８１８．１８ ２７

，

４３３

，

０６８．２２ １３１

，

８８１

，

３８０．８９ －２

，

８１１

，

４３６．１９ ５

，

６２６

，

８０２．９６ ２

，

８１５

，

３６６．７７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０４

，

１０１

，

４９４．４９ １８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３７ ３４６

，

８１８．１８ ９３

，

８８２

，

５９６．９４ ３８７

，

７７０

，

９０９．９８ －２

，

８１１

，

４３６．１９ １５５

，

９４３

，

４１３．０３ ５

，

６２６

，

８０２．９６ ８３

，

８６７

，

３６７．２７ ２４２

，

６２６

，

１４７．０７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４２

，

３８６

，

３４３．５８ －５８

，

８１８

，

８５７．５５ －１０１

，

２０５

，

２０１．１３ －８７９

，

０３３．１１ －３６

，

２７１

，

８２１．５６ －３７

，

１５０

，

８５４．６７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７

，

６６５

，

２５３．４０ ７

，

６６５

，

２５３．４０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４２

，

３８６

，

３４３．５８ －６６

，

４８４

，

１１０．９５ －１０８

，

８７０

，

４５４．５３ －８７９

，

０３３．１１ －３６

，

２７１

，

８２１．５６ －３７

，

１５０

，

８５４．６７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８

，

１７６

，

２６８．５２ －３９

，

７０４

，

０７９．３０ －７７

，

８８０

，

３４７．８２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
股东

）

的分配 －３８

，

１７６

，

２６８．５２ －３９

，

７０４

，

０７９．３０ －７７

，

８８０

，

３４７．８２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００ ３２５

，

２８９

，

２３２．４９ １００

，

７５２

，

２３４．０２ ７２１

，

２６３

，

６４６．２０ －１３

，

７２８

，

３１０．５１ ９６９

，

４６６

，

８６４．４２ ３

，

１９３

，

７９４

，

１９５．６２ １

，

０３８

，

８１０

，

０２８．００ １９６

，

６６９

，

１７５．９６ ９５

，

０６５

，

７００．６６ ５６０

，

３９５

，

６９５．５８ －８

，

３０５

，

９１７．５２ ８１７

，

２０１

，

２２４．１８ ２

，

６９９

，

８３５

，

９０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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